












附件⼀ 

營業報告書 

2021 年聯強將年度經營主軸定調為「躍進」，在精實敏捷的基礎上，積極搶攻市
場，衝刺營收規模。在公司上下⼀⼼的努力下，最後締造了突破性的成⻑，集團全
年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4,088 億元，成⻑ 22％，獲利也突破百億元大關，雙雙創下
歷史新⾼紀錄，再締新猷！在此特別感謝各位股東多年來的支持。  

過去四、五年來，全球政經濟局勢與產業環境持續動盪不安；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更進⼀步對全人類帶來衝擊與威脅，封城限居、邊境鎖國、海陸空運斷鏈、工廠停
工、商店關閉、學校停課、政府停擺…，全面影響各行各業。據點遍布全球的聯強，
面對這前所未有的變局，再再考驗我們的危機處理能力，以及團隊的韌性與數位能
力。 

在市場瀰漫著對前景混沌未知的不安當中，聯強能夠率先撥雲見日，至為關鍵的因
素在於過去五年，聯強啟動「精實敏捷躍進」計畫，提前調整蛻變，使企業體質更
加精煉矯健。 

2019 年精實計畫，裁減⾼耗損、低收益業務，使組織運作更加精實與扎實。 

2020 年敏捷計畫，營運機制大量智能化與行動化，提升全員數位能力，加速推進
上下游資訊串聯，加快市場回應速度。 

2021 年躍進計畫，各事業單位積極搶攻市場，衝刺營收規模，成功達陣！ 

在業績躍進的同時，聯強也順利展開策略轉型計畫，以「營運服務平台
(Management Service Platform，MSP)」重新定位本身在供應鏈當中的角色定
位與價值發揮。 

科技產業供應鏈的生態與商業模式持續演變，通路服務業的實質內涵也發生根本
性的改變。過去單純以代理銷售為主軸的業務型態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針對供
應鏈運作的各種難題、痛點、損耗、沒效率，提供多元化的解決方案，聯強的「營
運管理服務平台」正是因應此⼀產業發展趨勢，利⽤本身資訊串聯整合能力，整合
內部各項營運管理機制，並擴大結合供應鏈上下游廠商、協力廠商、不同專業領域
的異業夥伴等，為客戶提供各種商機開拓服務、商務運作服務、分析管理資訊服務
等。新的策略定位將會使聯強三十多年來累積的能耐，以及⻑期建立的營運系統機
制，⽤新的觀念思維、新的視野，有更大倍數的效益發揮，進而開展更寬廣的企業
發展空間。 



展望 2022 年，聯強將年度經營主軸定調為「躍進，再躍進」！ 

我們認為，聯強內部體質的精實敏捷所產⽣的成⻑動能，在去年帶來業績突破躍進
之後，還有很強的後勁，去年業績成⻑曲線的仰⾓，今年將會延續。另⼀⽅⾯，聯
強 MSP 計畫已順利展開，其效益預估今年會開始發酵，為公司業績增⻑注入新的
動能。匯集這兩股成⻑動能，將是聯強今年持續突破、⼤步邁進的憑藉。 

茲將 2021 年重要經營成果分述如下： 

1. 營收及獲利狀況
2021 年聯強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4,088 億元，較 2020 年的 3,342 億元成⻑ 22%。
稅後淨利 172.7 億元，較 2020 年的 81.6 億元成⻑ 112%，全年結算稅後每股盈
餘為 10.35 元，較 2020 年 4.89 元成⻑ 112%。營收、稅後淨利及每股盈餘均創
歷史新高。

2. 具體營運成果
(1) 業績規模突破性成⻑，包括元件事業、台灣通路事業、澳紐通路事業、⼤陸

通路事業、港澳通路事業、印尼通路事業、越南通路事業等各主要事業單位，
業績全⾯同創歷史新高紀錄！

(2) 運籌服務事業表現亮眼，子公司「通達智能運籌」榮獲 CRIF 中華徵信所評
選為「TOP10 金磚企業」，並被評為「具有獨特經營特色、營收與獲利亮
眼、可謂隱形冠軍」的企業。

(3) 持續擴⼤對外資訊串聯，對接資訊廣度擴⼤、深度加深，串聯對象擴增至 123
家，涵蓋各⼤品牌商、製造商、銷售商、運籌服務商、金融服務商及政府機
構等，為「營運管理服務平台」的發展蓄積豐沛能量。

(4) 擴⼤ APP 行動化數位工具，對上下游客戶提供即時性、透明化服務進程資
訊與分析管理資訊，深受客戶好評。

2022 年重要產銷政策分述如下： 

1. 全力發展 MSP 營運服務平台，擴⼤原廠、客戶、協力廠商、跨領域夥伴的參
與，以服務贏取客戶信任與信賴。

2. 加速發展招募服務業務，包含雲服務招募業務、門號招募業務、3C 產品保險招
募業務等。

3. 因應後疫情時代到來，擴⼤引進相關應用領域軟硬體產品，包括視訊會議、智
能行動辦公、遠距學習、智能家庭等。



4. 運籌服務事業擴大推動雲倉服務、到宅服務業務、技術服務業務等，並持續普
及服務運作智能化。

5. 擴大對主要原廠、客戶提供訂製化、智能化的分析管理資訊服務，以及即時化、
透明化的服務進程資訊服務。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期以來對聯強經營團隊的鞭策與支持，也希望聯強繼
去年「躍進」之後，今年能夠「再躍進」，以更好的經營績效來回報各位股東。 

敬祝 安康 

董 事 ⻑：苗豐強 

總 經 理：杜書伍 

會計主管：林太陽 



附件二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含合併及個體財務

報告)及盈餘分派之議案，其中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翠

苗會計師及梁益彰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  致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年股東常會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葉匡時 

中 華 ⺠ 國 ⼀ ⼀ ⼀ 年 三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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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10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上期未分配盈餘結轉 $ 8,016,259,896 

(二)加：本期稅後淨利 17,271,560,414 
減：⺠國 110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319,596,513)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695,196,390)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910,567,097) 
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13,346,200,414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21,362,460,310 

(三)本期分配項目 
提撥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5.0 元) (8,339,734,840) 

  分配總額 (8,339,734,840) 
(四)期末未分配盈餘轉入下年度 $ 13,022,725,470 



附件五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左列二種： 

⼀、股東常會； 

二、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每年開會⼀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 

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之，除公司法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特別股股

東會於必要時，得依相關法令召開之。

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左列二種： 

⼀、股東常會； 

二、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每年開會⼀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 

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之，除公司法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特別股股

東會於必要時，得依相關法令召開之。 

配合法令規定

及實務作業需

要。 

第四十⼀條 

本章程於七十七年九月⼀⽇由全體發起

人⼀致同意⽽訂立。⾃呈奉主管官署核

准後正式生效；其修正後亦同。第⼀次修

正於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第二次修

正於八十年六月十八⽇。第三次修正於

八十⼀年四月六⽇。第四次修正於八十

二年三月十八⽇。第五次修正於八十二

年十月二十二⽇。第六次修正於八十三

年五月十⼀⽇。第七次修正於八十四年

五月二十⽇。第八次修正於八十五年三

月二十八⽇。第九次修正於八十六年四

月十八⽇。第十次修正於八十六年四月

十八⽇。第十⼀次修正於八十七年五月

十三⽇。第十二次修正於八十八年五月

七⽇。第十三次修正於八十九年五月二

⽇。第十四次修正於九十年五月十⼀⽇。

第十五次修正於九十⼀年五月二十⼀

⽇。第十六次修正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第四十⼀條 

本章程於七十七年九月⼀⽇由全體發起

人⼀致同意⽽訂立。⾃呈奉主管官署核

准後正式生效；其修正後亦同。第⼀次修

正於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第二次修

正於八十年六月十八⽇。第三次修正於

八十⼀年四月六⽇。第四次修正於八十

二年三月十八⽇。第五次修正於八十二

年十月二十二⽇。第六次修正於八十三

年五月十⼀⽇。第七次修正於八十四年

五月二十⽇。第八次修正於八十五年三

月二十八⽇。第九次修正於八十六年四

月十八⽇。第十次修正於八十六年四月

十八⽇。第十⼀次修正於八十七年五月

十三⽇。第十二次修正於八十八年五月

七⽇。第十三次修正於八十九年五月二

⽇。第十四次修正於九十年五月十⼀⽇。

第十五次修正於九十⼀年五月二十⼀

⽇。第十六次修正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增列修正次數

及⽇期。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八⽇。第十七次修正於九十四年六月十

⽇。第十八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六月十三

⽇。第十九次修正於九十七年六月十⼀

⽇。第二十次修正於九十九年六月十七

⽇。第二十⼀次修正於⼀ＯＯ年六月十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Ｏ⼀年六月十

三⽇。第二十三次修正於⼀Ｏ三年六月

十⼀⽇。第二十四次修正於⼀Ｏ四年六

月十二⽇。第二十五次修正於⼀Ｏ五年

六月八⽇。第二十六次修正於⼀Ｏ六年

六月七⽇。第二十七次修正於⼀Ｏ七年

六月十二⽇。第二十八次修正於⼀Ｏ八

年六月六⽇。第二十九次修正於⼀Ｏ九

年六月十二⽇。第三十次修正於⺠國⼀
⼀⼀年五月三十日。 

八⽇。第十七次修正於九十四年六月十

⽇。第十八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六月十三

⽇。第十九次修正於九十七年六月十⼀

⽇。第二十次修正於九十九年六月十七

⽇。第二十⼀次修正於⼀ＯＯ年六月十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Ｏ⼀年六月十

三⽇。第二十三次修正於⼀Ｏ三年六月

十⼀⽇。第二十四次修正於⼀Ｏ四年六

月十二⽇。第二十五次修正於⼀Ｏ五年

六月八⽇。第二十六次修正於⼀Ｏ六年

六月七⽇。第二十七次修正於⼀Ｏ七年

六月十二⽇。第二十八次修正於⼀Ｏ八

年六月六⽇。第二十九次修正於⼀Ｏ九

年六月十二⽇。 



附件六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名詞定義)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

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

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

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

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

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

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

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

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

契約、⻑期租賃契約及⻑期進

(銷)貨契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

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

第⼀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

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

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指交易簽約

⽇、付款⽇、委託成交⽇、過

戶⽇、董事會決議⽇或其他足

(名詞定義)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

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

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

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

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

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

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

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

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

契約、⻑期租賃契約及⻑期進

(銷)貨契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

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

第⼀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

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

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指交易簽約

⽇、付款⽇、委託成交⽇、過

戶⽇、董事會決議⽇或其他足

依 據 法 令 規 定 修

正。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

⽇等⽇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

⽇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

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

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本處理程序所稱「⼀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

公告、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會計師意見或依規

定提交股東會、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八、本處理程序所稱「最近期

個體或個別財務報表」，係指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九、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

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

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十、本處理程序所屬公司股票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其中有關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

以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其中有關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百億元之交

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公司

業主之權益新臺幣二百億元計

算之。 

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

⽇等⽇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

⽇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

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

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本處理程序所稱「⼀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

公告、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會計師意見或依規

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

過部份免再計入。 

八、本處理程序所稱「最近期

個體或個別財務報表」，係指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九、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

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

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十、本處理程序所屬公司股票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其中有關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

以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其中有關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百億元之交

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公司

業主之權益新臺幣二百億元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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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專家之獨立性)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

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

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

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

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

理：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

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

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

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專家之獨立性)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

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

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

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

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

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

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依 據 法 令 規 定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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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

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

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

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

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

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

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

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五條 (有價證券投資之取得與處分

程序)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相關作業規定執行，

並由財務部門提出評估報告，

應於事實發生⽇前取得標的公

司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

或其他相關資料做為評估依

據。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每筆交易均需經總經理

或董事⻑核准，每筆交易金額

超過新台幣三億元者應提報董

事會核議；但較低風險之理財

投資，如承兌匯票，商業本票，

可轉讓定期存單，貨幣市場基

金，及穩健型基金產品等，授

權財務部門最⾼主管核准後即

可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投資應依前

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務部

門負責執行。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有價證券投資之取得與處分

程序)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相關作業規定執行，

並由財務部門提出評估報告，

應於事實發生⽇前取得標的公

司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

或其他相關資料做為評估依

據。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每筆交易均需經總經理

或董事⻑核准，每筆交易金額

超過新台幣三億元者應提報董

事會核議；但固定收益性之投

資，如定期存款，承兌匯票，

商業本票，可轉讓定期存單，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等，授權總

經理核准後即可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投資應依前

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務部

門負責執行。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依據運作實際需要

修訂及法令規定刪

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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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於事實發生⽇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五、對子公司提供⻑期投資性

質之款項按本條規定程序辦

理。 

者，應於事實發生⽇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若需採⽤專家報

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五、對子公司提供⻑期投資性

質之款項按本條規定程序辦

理。 

第六條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及處分程序)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悉由本

公司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依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

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

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

易價格。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

價或招標⽅式擇⼀為之。

(三)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千

五百萬元者，應經總經理核准，

超過新台幣二億元者，應經董

事⻑核准，超過三億元者並應

提報董事會核議。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及處分程序)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悉由本

公司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依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

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

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

易價格。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

價或招標⽅式擇⼀為之。

(三)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千

五百萬元者，應經總經理核准，

超過新台幣二億元者，應經董

事⻑核准，超過三億元者並應

提報董事會核議。

依據法令規定刪除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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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

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

部門及管理部門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估價報告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 定 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

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

亦同。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有下列情形之⼀者，除取得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

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

部門及管理部門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估價報告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

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

亦同。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有下列情形之⼀者，除取得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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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期與契約成立⽇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期與契約成立⽇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八條 (會員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及其他重要資產之取得及

處分程序)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會員證、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及其他重要資產之

取得及處分，悉由本公司使用

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依相關作

業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及其他重

要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

價或招標⽅式擇⼀為之。 

(二)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千

五百萬元者，應經總經理核准，

超過新台幣二億元者，應經董

事⻑核准，超過三億元者並應

提報董事會核議。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及其他

重要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

(會員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及其他重要資產之取得及

處分程序)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會員證、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及其他重要資產之

取得及處分，悉由本公司使用

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依相關作

業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及其他重

要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

價或招標⽅式擇⼀為之。 

(二)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千

五百萬元者，應經總經理核准，

超過新台幣二億元者，應經董

事⻑核准，超過三億元者並應

提報董事會核議。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及其他

重要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

依據法令規定刪除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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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管

理部門負責執行。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管

理部門負責執行。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依第

六條取得不動產處理程序辦理

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

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另外在判斷交易對

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

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符合本條第⼀項所提之資

產，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依第

六條取得不動產處理程序辦理

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

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另外在判斷交易對

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

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符合本條第⼀項所提之資

產，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

依 據 法 令 規 定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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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款及（四）款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

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

⽅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依法應負擔之

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

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

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

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

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款及（四）款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

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

⽅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依法應負擔之

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

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

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

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

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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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

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

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

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

逾⼀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互為關係人者，不適

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標的

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

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法

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

三項第（⼀）款及第（二）款

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

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二）款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

依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

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

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

件之⼀者：

(1)素地依本條第三項第（⼀）、

（二）款規定之⽅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

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

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

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

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

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

逾⼀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互為關係人者，不適

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標的

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

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法

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

三項第（⼀）款及第（二）款

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

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二）款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

依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

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

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

件之⼀者：

(1)素地依本條第三項第（⼀）、

（二）款規定之⽅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

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

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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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

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

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相近，

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

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

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

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

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前述

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

物⽅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

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

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前述

所稱⼀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

條第三項第（⼀）、（二）款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

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條第⼀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

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

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

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相近，

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

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

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

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

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前述

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

物⽅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

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

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前述

所稱⼀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

條第三項第（⼀）、（二）款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

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條第⼀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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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

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本公司經依前述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

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

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主管機關

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

公積。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

形之⼀者，應依本條第⼀項及

第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三

項（⼀）、（二）、（三）款有

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取

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

⽇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

係人興建不動產⽽取得不動

產。

4.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配股。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

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本公司經依前述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

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

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主管機關

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

公積。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

形之⼀者，應依本條第⼀項及

第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三

項（⼀）、（二）、（三）款有

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取

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

⽇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

係人興建不動產⽽取得不動

產。

4.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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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四、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依規定授權董事⻑在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五、本公司已依規定設置獨立

董事，依第二項規定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有第⼀項交易，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應將第⼀項所列

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其⺟公司、子

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

不在此限。 

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四、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依規定授權董事⻑在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五、本公司已依規定設置獨立

董事，依第二項規定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第 十 三

條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時，應按性質於事

實發生之即⽇起算二⽇內將相

關資訊依規定格式及內容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並檢附相關契約、議事錄、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時，應按性質於事

實發生之即⽇起算二⽇內將相

關資訊依規定格式及內容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並檢附相關契約、議事錄、

依 據 法 令 規 定 修

正。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

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本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

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

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本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評等不

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

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

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般

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

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購或

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

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

中華⺠國證券櫃檯買賣中⼼規

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

(七)前六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2.⼀年內累積與同⼀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性質標的交易之

金額。

3.⼀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開發計

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

額。

4.⼀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有價證

券之金額。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

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般金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

(七)前六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2.⼀年內累積與同⼀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性質標的交易之

金額。

3.⼀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開發計

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

額。

4.⼀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有價證

券之金額。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應

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起

算二⽇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三、本公司依第⼀項規定公告

申報後，有下列情形之⼀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起算二⽇

內將相關資訊依規定格式及內

容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未依契約預定⽇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應

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起

算二⽇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三、本公司依第⼀項規定公告

申報後，有下列情形之⼀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起算二⽇

內將相關資訊依規定格式及內

容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未依契約預定⽇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 十 九

條 

(修訂⽇期)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國⼀⼀⼀

年 五 月 三十⽇修訂。 

(修訂⽇期)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國⼀○八

年六月六⽇修訂。 

述明修訂⽇期。 



附件七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七條 (作業程序) 

⼀、 授權額度 

經常性外匯交易 

依據公司營業額的成⻑及風險

管理，訂定授權額度表如下： 

成交金額，必須得到符合授權

額度之人員核准⽅得為之。如

有其他幣別部位產生，應納入

上表相當之規範。 

二、執行單位 

由財務部門執行，但交易之核

准皆需按權限決行。 

三、執行流程 

請參閱附件。 

授權單位 單筆成交金額(美金) 

董事⻑ 2,000 萬以上 

總經理 1000 萬至 2,000 萬(含)

最高財務
主管 

500 萬至 1000 萬(含) 

(作業程序) 

⼀、 授權額度 

經常性外匯交易 

依據公司營業額的成⻑及風險

管理，訂定授權額度表，經董

事⻑核准生效，並提報最近期

董事會核備。修正時亦同。 

成交金額，必須得到符合授權

額度之人員核准⽅得為之。如

有其他幣別部位產生，應納入

上表相當之規範。 

二、執行單位 

由財務部門執行，但交易之核

准皆需按權限決行。 

三、執行流程 

請參閱附件。 

授權單位 單筆成交金額(美金) 

董事⻑ 1,000 萬以上 

總經理 500 萬至 1,000 萬(含) 

最高財務
主管 

100 萬至 500 萬(含) 

財務經理 100 萬(以下) 

依運作實

際需要修

訂 

第十七條 (修訂⽇期)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國⼀⼀⼀年

五月 三十 ⽇修訂。 

(修訂⽇期)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國⼀○八年六

月六⽇修訂。 

述明修訂

⽇期。 



附件八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

人類

別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是否已

連續擔

任三屆

獨立董

事/理由

董事 杜書全  美國加州州

立大學計算

機工程碩士 

 國立交通大

學計算機工

程學士 

 聯強國際

(股)公司產

規事業部

總經理 

 聯強國際(股)公司集團事業

開發暨策略副總裁 

 大椽(股)公司董事 

 大綜電腦系統(股)公司董事 

 新唐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群環科技(股)公司董事 

 Synnex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td.董事 

 Redington (India) Ltd.董事 

鴻鼎投資

(股)公司 

不適用

董事 苗華斌  國立政治大

學商學院資

訊管理學系

博士 

 神通電腦

(股)公司副

總經理 

 聯華神通

集團董事

⻑特助 

 神通資訊科技(股)公司物聯

網事業群副總經理 

 神通光通信(股)公司董事⻑ 

 華迅國際(股)公司董事⻑ 

 聯華聯合液化石油氣(股)公

司副董事⻑ 

 聯華神通集團掌訊發行人 

聯華實業

投資控股

(股)公司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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